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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要: 以福建、江西、湖南、四川、浙江、广西、河南、山东、辽宁 9 个省( 区) 18 个县( 市、区) 2 420户农户调查数据

为基础，定量分析了集体林分权条件下林地细碎化程度、农户投入水平及其林地林产品产出水平之间的关系，

以验证集体林权制度改革后林地细碎化经营的经济合理性。实证分析结果表明: 以 S 指数衡量，中国集体林地

细碎化程度达到 0．41。相关性分析表明，在一定的区间内，农户林地细碎化程度越大，越不利于其林业投入; 当

农户林地细碎化程度低于 0．22 或高于 0．51 时，农户投资林地的积极性则呈现相反的变化趋势。投入产出模型

估计结果表明，由林地块数所反映的农户林地细碎化程度对其林地林产品产出构成负向影响，其他因素( 劳动

投入、物质投入、林地面积) 对林地林产品产出均有正向影响。以竹材为目标林产品，农户林地细碎化程度对

其产出并没有构成负向影响，林地面积对其产出有负向影响，而劳动投入的正向影响最大。

关键词: 集体林权制度改革; 林地细碎化; 农户; 林业投入; 林产品产出

中图分类号: F326．24 文献标志码: A 文章编号: 2095－6924( 2014) 01－0064－10

Collective Woodland Fragmentation，Farmers’Input and Output of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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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bstract: Based on data collected from a survey of 2 420 households in 18 counties ( cities，districts) in
the 9 provinces ( regions) of Fujian，Jiangxi，Hunan，Sichuan，Zhejiang，Guangxi，Henan，Shandong，and Liaon-
ing，this paper analyzed quantitatively the degree of woodland fragmentation，farmers’input and the relationship
between output and input under the conditions of the decentralization of the collective forestry property in order
to verify economic rationality of fragmentation woodland operation after the reform of collective forest right sys-
tem．The empirical results showed that the degree of China’s collective forest fragmentation reached 0．41 with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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the index S measuring．Correlation analysis results showed that the greater the degree of farmers’woodland frag-
mentation，the more detrimental to their investment in forestry within a certain range．When the degree of farm-
ers’woodland fragmentation was lower than 0．22 or higher than 0．51，farmers’enthusiasm about investing in
woodland was of the opposite trend．The estimating results by the input－output model showed that the degree of
farmers’woodland fragmentation by the number of woodland blocks had a negative impact on the products out-
put of the woodland while other factors like labor input，material input，and wooded area had positive effect．
Taking bamboo products for example，the degree of farmers’woodland fragmentation did not constitute a nega-
tive impact on its output，but the forest area had a negative impact on its output，and labor input had the most
positive effect．

Key words: reform of collective forest right system; fragmentation of woodland; farmers; forestry input; for-
estry product output

林地细碎化过程是自然地理、人口、家庭传统和制度变迁多重因素共同作用的结果。中国地形复杂

多样，山区面积大，多种多样的地貌特征为因地制宜发展林业多种经营提供了有利条件，也形成了林地

自然分布的细碎化。从历史的角度看，从宋朝开始，中国人口呈指数级数增长，土地增加的速度远远赶

不上人口增长的速度，因此，人多地少的状况进一步加剧了林地细碎化程度。从家庭传统看，受继承分

家制度思想的影响，在农村分家即分户，分户则分地，林地细碎化也会随之迅速加剧。从集体林权制度

变迁过程来看，20 世纪 80 年代初开始的林业“三定”直至 2003 年集体林权制度改革政策的推行，在促

进林业生产、提高农户收入的同时，也由于林地的平均分配，农户经营的林地进一步呈现出分散化、细碎

化的特征。为了克服林地分户经营后的规模不经济等问题，推进林地规模化经营，政府提出了一系列的

政策主张。2008 年 6 月，中共中央《全面推进集体林权制度改革的意见》中明确提出: 要促进林业规模

化、标准化、集约化经营。在理论界，关于林地细碎化及其对林业生产经营影响的争论一直没有停止过。
不少学者认为，林地细碎化不利于林地经营效率的提高，主张通过加快流转实现林地的重新归并; 也有

学者认为，林地细碎化符合中国国情，分林到户体现了公平正义，顺应了林农的利益诉求，且对林农投入

和林地产出不会带来负向影响。从政策实践层面上看，尽管中国现行的集体林权制度改革政策赋予了

林农较自由的林地使用权有偿转让的权利，并且采取一些积极措施鼓励林地适度集中，但实际效果并不

如预期的那样明显，林地细碎化的整体状态还难以改变。
目前，国内有关林地细碎化过程、林地细碎化定量评价方法的研究，特别是基于大样本数据的林地

细碎化程度评价、林地细碎化条件下农户投入以及与林地产出关系的实证研究依然十分缺乏。本文研

究将运用大样本农户调查数据，通过实证分析回答集体林分权条件下林地细碎化程度、农户投入水平与

其林产品产出水平之间的关系，以验证集体林权制度改革后林地细碎化经营经济合理性。

一、中国集体林权制度改革中林地细碎化过程及其影响

( 一) 林地细碎化过程三个基本阶段的描述

在中国，林地细碎化现象与农地细碎化现象几乎是同时出现的，但林地细碎化过程出现过反复，

且主要发生在南方集体林区。林地细碎化过程大体可以分为三个阶段: 一是 20 世纪 80 年代初期的

细碎化阶段。1981 年 3 月，中共中央、国务院发布《关于保护森林发展林业若干问题的决定》，推行

以“稳定山林权、划定自留山，确定林业生产责任制”为主要内容的林业“三定”工作。本次改革加快

了林地细碎化进程。原林业部统计表明，到 1984 年，南方集体林区 9 个省( 不包括海南省) 约 90%的

集体林地户均 0．43 hm2，人均 0．04 hm2。其中，“二户一体”( 林业专业户、林业重点户和林业联合

体) 发展到 400 多万户［1］。狄升( 1994) 认为，“三定”其实就是把集体林地的经营权、管理权由集中

向农户家庭分散的过程。二是 20 世纪 80 年代后期到 90 年代市场化机制下细碎化阶段［2］。1993
年，中共中央发布《关于建立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的若干决定》，这个决定允许“四荒”拍卖。陆文

明( 2002) 认为，“四荒”拍卖是为了解决行政性土地承包制度存在的低效率分配和林地过于零散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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不成规模的问题［1］。林地拍卖使原来属于集体的林地进一步向农户转移，扩大了农户林地经营规

模，但是，这并没有从根本上改变家庭经营为主的总体格局，林地地块细碎化问题仍然存在。三是 21
世纪初期以“确权”为形式的细碎化阶段。2003 年 6 月，中共中央、国务院《关于加快林业发展的决

定》发布之后，福建省率先开展了以“明晰所有权、放活经营权、落实处置权、保障收益权”为主要内

容的集体林权制度改革。随后，江西、辽宁、浙江等省相继推进。2008 年 6 月，中共中央、国务院发布

《关于全面推进集体林权制度改革的意见》，明确提出要确立农民作为林地承包经营权人的主体地

位。截至 2009 年 底，全 国 已 确 权 林 地 面 积 超 过 1 亿 hm2，占 集 体 林 地 的 59． 4%，发 证 面 积 约

0．8 亿 hm2，占已确权面积的 75%［3］。集体林权制度改革促进了林地经营者主体多元化，也进一步加

剧了林地细碎化程度［4］。
( 二) 林地细碎化背景下森林经营管理面临的新问题

针对林地细碎化所带来的负面影响，国内外很多学者从林地规模化经营的角度，对林地细碎化及分

户经营模式提出了尖锐批评。例如，有学者认为，中国集体林经营中出现的家庭股份合作模式，有助于

实现利益共享［5］。解决林业弱势地位的办法之一是倡导合作化经营，实行林权归并［6］。加快建立农民

林业合作经营组织，以解决林地细碎化问题，成为当前一项非常紧迫的任务［7］。李近如、王福田认为，

中国农民占有林地主要目的不在于林业经营，而只是将其作为一种财产拥有的表现［8］。刘宝素认为，

以个体劳动为基础的分户经营体制导致个体林农在市场上缺乏竞争力，分户经营形成不了规模效益，而

且分户管理容易造成林政危机［9］。曾华锋等认为，家庭承包经营责任制暴露出了农户预期收益不稳、
短期行为严重、土地集中和林业规模经营难以实现等缺陷［10］。罗立平、李红军以四川、广东等地的案

例，说明分户经营在经济效益上存在缺陷［11］。
但是，也有学者持反对意见。例如，高立英认为，目前中国集体林地还不适合规模化经营，分散经营

条件下，农户必然加大劳动和资本的投入量，提高林地利用率和经营水平，进而提高林产品产量，分户经

营给农户带来的经营热情有可能使得净效益更高。她认为，没有依据“成本—效益”法进行严格分析的

结论是不可靠的，分户经营符合农户的意愿，并且指出，林业本身对技术的要求比较低，单个农户完全可

以有效开展林地经营活动［12］，因此，中国集体林地还不适于规模经营。

二、集体林地细碎化程度、农户投入与林业产出关系的实证检验

( 一) 调查样本选择和调查内容

本文样本及数据来源于 2009 年 7—8 月对福建、江西、湖南、四川、浙江、广西、河南、山东、辽宁 9 个

省( 区) 18 个县( 市、区) 2 420户农户的调查数据。数据获取采用农户问卷调查方法，调查对象为普通农

户家庭，不包括林业经营大户的调查。获取的农户家庭信息包括: 林业类型、林地地块数量、林地距离主

干道路的距离、林地面积、林分种类( 分为用材林、经济林和竹林) 、林地所处地形地貌特征、家庭收入及

来源结构、林业收入、林地投入( 包含物料投入、劳动力投入和资金投入等) 、林地产出( 包括木材产量、
经济林产量、竹子产量) 、主要林产品销售价格、主要林业生产资料价格、劳动力价格等。

( 二) 林地细碎化内涵及其定量衡量方法选择

1．林地细碎化定义 有关土地细碎化的概念在中国早已被广泛使用，而林地细碎化的相关概念是

在土地细碎化的基础上提出来的，但对林地细碎化目前尚无统一的定义。为此，本文参照目前国内比较

成熟的农地细碎化定义认为: 林地细碎化主要是指一个农户不得不经营一块以上的林地，而且这些林地

中多数地块面积较小且相互不连接。其中，“多块林地互不连接”且“面积较小”是形成林地细碎化的两

个必要条件。本文对“互不连接”的含义更着重从经济学层面上分析，即更强调它是一种人为分割，也

就是说，这些地块虽然不相邻，但可以通过农户间的相互交换而实现合并或者连接，只是由于人为分割

的原因无法合并。同时，本文中，对于地块“面积较小”也主要是从经济学的角度来考虑，更多地是强调

“规模经济”［13－14］。
从以上分析不难看出，作为本文研究对象的“林地细碎化”，更多地是从经济学层面上加以考虑的。

除了“多块林地互不连接”且“面积较小”这两个必要条件外，还应该同时具备以下特征: ①地块平均面

积过小以至于存在未实现的地块规模经济;②地块的分割与地形无关，并且可以通过交换实现合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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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林地细碎化的衡量方法 对土地细碎化程度的衡量，目前学术界主要有两种方法。一种是用比

较简单的单项指标，即单纯用地块数量或地块面积大小来衡量土地细碎化程度( 例如 Binns［13］) 。另一

种是建立相对复杂的指标体系来衡量土地细碎化程度。例如，King and Burton 运用了包括了农场面积、
地块数量、地块面积、地块形状、地块的空间分布以及地块的粒度分布 6 项指标，并构建了 S 指数、J 指

数、I 指数，以此综合衡量土地细碎化程度［16］。3 个指数的表达式分别如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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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 ～ ( 3) 式中，n 指农户拥有的地块数量; αi 指每一地块的面积; w 指地块间的距离或农户住处到

每一地块的距离。
S 指数值与 J 指数值均介于 0～1 之间，S 指数值越大，则土地细碎化程度越高。和 S 指数值相反，J

指数值越小，则土地细碎化程度越高。S 指数值、J 指数值和 I 指数值都综合运用了地块数量与地块面

积来衡量林地细碎化程度，但如此计算出来的细碎化程度无法反映出到底是地块数量还是地块面积产

生的影响。并且，对于 J 指数，当较大地块面积增加而较小地块面积减小时，土地细碎化程度应当是降

低的，但 J 指数值不能很好地反映这一情况。
上述各种衡量土地细碎化程度的方法，每一种都有其优势与不足。本文研究的农户调查包括了林

地地块数量、面积以及农户住处到地块的距离这 3 个主要指标，它们都可以作为衡量林地细碎化程度的

重要依据，同时，为了能够更加准确地衡量林地细碎化程度，本文将 S 指数作为衡量林地细碎化程度方

法的一个重要补充。
( 三) 林地细碎化程度定量分析

1．林改前后林地细碎化程度的统计描述 依据全国 9 省( 区) 2 420户农户调查的统计结果( 表 1) ，

可以看出各省( 区) 集体林权制度改革前后农户的林地地块数量及其变动率情况，9 省( 区) 户均林地地

块数量增加了 0．92 块。整体上看，最近一次集体林权制度改革后农户林地地块数量呈现增加的趋势，

全国户均林地地块增长 16．12%。其中又以广西和辽宁两省( 区) 增加幅度最大; 河南、江西、山东、福建

4 省农户平均地块数量变化并不大; 湖南省变化最小。
表 1 集体林权制度改革前后农户林地地块数量情况

地块数 福建 广西 河南 辽宁 山东 四川 浙江 江西 湖南 户均

林改前 /块 1．83 2．13 1．38 2．25 1．13 6．31 4．06 3．87 3．02 3．35

林改后 /块 2．07 2．61 1．56 2．89 1．22 7．33 4．42 4．55 3．12 3．89

变化 /块 0．24 0．48 0．18 0．64 0．09 1．02 0．36 0．68 0．10 0．54

变化率 /% 13．11 22．54 13．04 28．44 7．97 16．09 8．87 17．57 3．31 16．12

从表 1 还可看出，农户林地细碎化问题在最近一次集体林权制度改革前就一直存在，林业“三定”
时期已经将集体林地经营权分给了农户，最近一次改革只不过是将已经存在的林地细碎化问题重新提

出。可见，林地细碎化问题并不是一个新问题，在集体林权制度改革之前，林地细碎化过程基本完成; 集

体林权制度改革后，林地经营权细碎化程度得到了进一步提高，但是提高的幅度并不算大。
2．基于2 420户农户样本的林地细碎化程度分析 ( 1) 农户经营林地地块数量结构。2 420户农户

调查数据显示，有 36．47%的农户经营着 1～2 块的林地; 27．98%的农户拥有 3～4 块林地; 16．87%的农户

拥有 5～6 块林地; 13．01%的农户拥有 7～10 块林地; 拥有 10 ～ 20 块林地的农户有 4．48%; 拥有 20 块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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上农户也有 23 户，占到整个调查农户比例的 1．18%，平均每个农户拥有 4．52 块林地( 表 2) 。从各省

( 区) 统计数据来看，户均林地地块数最多的是江西省、浙江省和四川省，均高于 4 块，又以四川省最多

( 表 3) 。其中前 2 个省份是集体林权制度改革的试点省份，而四川省多数地方处于山区，林地自然分割

为很多块，最近一次的集体林权制度改革人为地加剧了四川省林地细碎化程度。相反，山东省户均经营

的林地块数仅为 1．22 块，其林地细碎化程度较轻。出现这一现象的原因，一是山东省平原地貌对林地

自然切割强度弱，林地自然细碎化程度低; 二是山东省最近一次的集体林权制度改革相比其他省份开展

较晚，在调查时点，很多林地还没有细分落实到户，林地人为切割强度相对较弱。
表 2 不同规模农户经营林地地块情况

调查样本 /户
户均地块

数 /块

经营 1～2 块

林地 /%
经营 3～4 块

林地 /%
经营 5～6 块

林地 /%
经营 7～10

块林地 /%
经营 10 块

林地以上 /%
经营 20 块

林地以上 /%

样本

农户
2 420 4．52 36．47 27．98 16．87 13．01 4．48 1．18

( 2) 农户经营林地地块面积。统计数据显示( 表 3) ，山东省户均和块均林地面积均保持最高水平，

户均面积 9．062 hm2，块均面积 7．49 hm2 ; 其次是江西省; 河南省则保持最低水平; 福建、湖南、浙江、广

西、辽宁、四川 6 省( 区) 户均林地面积保持在 2．53 hm2 以上、块均林地面积保持在 0．67 hm2 以上的水

平。从农户林地经营规模大小分组情况看，经营林地面积在 1．33 ～ 3．33 hm2 的农户占 54．54%; 而经营

规模特小( 不足 0．067 hm2 ) 的农户比例很小，仅为 7．85%( 表 4) 。这说明，分户经营后，农户拥有的林地

面积在数量上已经具备了一定的规模，块均面积也已经保持在一定的水平。
表 3 9 省( 区) 农户林地地块情况

户均地块数 /块 户均面积 /hm2 块均面积 /hm2 最大块 /hm2 最小块 /hm2

山东省 1．220 9．062 7．487 46．667 0．013

辽宁省 2．890 5．307 1．837 20．000 0．133

河南省 1．560 0．788 0．507 5．533 0．004

四川省 7．330 2．549 0．676 8．333 0．003

浙江省 4．420 4．397 0．996 7．400 0．033

福建省 2．070 5．193 2．507 21．667 0．107

湖南省 3．120 2．665 0．854 12．000 0．033

江西省 4．550 11．425 2．512 107．813 0．013

广西自治区 2．610 2．519 0．967 10．667 0．007

表 4 不同经营规模农户的林地地块分布情况

＜0．067 hm2 1．33～2．67 hm2 2．67～3．33 hm2 3．33～4 hm2 4～6．67 hm2 ＞6．67 hm2

块数百分比 /% 13．73 61．54 13．46 4．40 3．30 3．57

户数百分比 /% 7．85 40．90 13．64 7．85 11．16 18．60

( 3) 农户经营地块距离道路距离。一般观点认为，农户经营林地地块距离道路的远近会影响林业

劳动生产效率，从道路到地块之间步行所花费的时间，不仅消耗了劳动力，而且造成了农机设备的闲置，

使得林业生产效率进一步降低。调查中发现，林地地块到道路直线距离最远达 16 km，从林地地块到道

路的距离分布来看，距离远于5 000 m 的地块占 5．61%; 距离在 100 m 以内的占地块 9．22%; 距离在 100
～500 m 之间的地块最多，占 24．25%; 4 000～5 000 m 之间的地块最少，占 2．41%( 表 5) 。

( 4) 林地细碎化程度的综合指数( S 指数) 。为了更加直观地描述林地细碎化程度，本文在农户经

营林地地块数、林地地块面积以及林地地块到道路距离这 3 个指标描述的基础上增加对 S 指数的测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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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5 农户经营林地地块距道路离分布情况

＜100 m 100～500 m 500～1 000 m 1 000～2 000 m 2 000～3 000 m 3 000～4 000 m 4 000～5 000 m ＞5 000 m

百分比 /% 9．22 24．25 22．24 20．64 11．82 3．81 2．41 5．61

表 6 9 省( 区) 林地细碎化程度

全国 山东 辽宁 河南 四川 浙江 福建 湖南 江西 广西

S 指数 0．41 0．11 0．46 0．16 0．42 0．62 0．42 0．48 0．58 0．40

表 6 数据显示，9 个样本省( 区) 林地细碎化程度达到 0．41。分省( 区) 看，S 指数最高的是浙江省;

其次是江西、湖南、辽宁、四川 4 省; 最低的是山东省。4 个集体林权制度改革试点省份，即江西、福建、
浙江、辽宁，林地细碎化程度都相对较高，这在一定程度上说明，最近一次的集体林权制度改革对林地细

碎化程度产生了影响。另外，林地细碎化程度和自然地理情况密不可分，山区的林地细碎化程度明显高

于平原地区。例如，四川和山东两省相比，前者林地细碎化水平明显高于后者。
( 四) 林地细碎化条件下农户林业投入状态描述

统计表明( 表 7) ，农户投入林业的资金总量不高，平均年投入资金低于2 200元，但是年度增长趋势明

显，说明农户投入林业的资金总量在不断上升。分省份来看，河南、山东和浙江等省农户投入林业的资金

量相对较大，其中又以河南省农户投入量最大，这与该省农户林业生产以林果业为主有很大的关系。广

西、湖南、四川和江西等省( 区) 农户投入林业的资金总量小，这些省份的农户以经营用材林为主。
表 7 9 省( 区) 农户林业投入情况 元

年份 福建 广西 河南 辽宁 山东 四川 浙江 江西 湖南 平均

2003 611．8 107．74 4 995．2 384．7 1 452．51 565．5 1 430．34 391．94 73．72 1 112．61

2007 983．8 122．23 6 152．1 1 702．83 1 866．48 735．49 2 089．43 616．51 214．52 1 609．27

2008 945．2 152．53 6 972．5 1 670．93 2 145．77 737．56 2 228．55 902．89 431．23 1 789．57

2009 1 353 184．96 8 188．5 1 814．06 2 297．92 925．17 2 969．84 1 027．39 639．96 2 155．64

表 8 9 省( 区) 农户林业投入占总收入比重情况 %

年份 福建 广西 河南 辽宁 山东 四川 浙江 江西 湖南 平均

2003 3．2 1．1 15．1 2．6 12．3 4．8 4．9 2．0 0．6 6．6

2007 3．5 0．8 13．6 5．9 10．8 3．6 4．5 2．0 1．0 6．1

2008 2．8 0．9 14．4 4．9 11．4 3．5 4．1 3．0 1．8 6．2

2009 3．5 0．9 14．9 4．7 9．2 3．6 5．0 2．9 2．5 6．1

表 8 数据显示，农户将收入用于林业生产投入的情况十分不理想，9 个省( 区) 样本农户家庭收入中

用于林业投资的比例维持在 6%左右。也就是说，农民从林业获得的收入在其总收入中比重低，同样，

总收入中用于林业投资的比例也很低，这进一步说明林业生产在农户家庭经济中的弱势地位。分省

( 区) 来看，山东和河南两省农户总收入中用于林业投资的比例最高; 而广西、湖南和江西 3 省( 区) 的比

例都没有突破 3%。
( 五) 林地细碎化与农户投入的关系

1．林地细碎化程度与农户林业投入的关系 为了分析林地细碎化程度对农户林业投入的影响，本

文以林地细碎化程度( X) 为解释变量，以农户家庭林业投入( IN) 为被解释变量，建立一元回归模型。散

点图显示，X 与 IN 呈现非线性关系，即 S 型，故建立具体模型为:

IN= －10 831．68+181 454．30X－586 913．73X2+530 794．33X3 ( 4)

t 值 ( －3．742) ( 5．485) ( －5．991) ( 6．249)

Ｒ2 = 0．705 F= 28．668
由( 4) 式可知，回归模型的拟合优度 Ｒ2 = 0．705，说明该回归方程具有较好的解释力; 常数项及解释

变量对应的统计量概率均为 0．00，说明在其他因素不变的情况下，解释变量林地细碎化程度对被解释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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量农户林业投入有显著的影响。对回归方程求极值得出，当林地细碎化程度介于 0．22 ～ 0．51 时函数单

调递减，说明在此区间林地细碎化程度越大，越不利于农户增加林业投入; 而林地细碎化程度低于 0．22
或高于 0．51 时，林地细碎化程度提高有利于农户增加林业投入。

2．林地细碎化程度与农户林业投入占总收入比重关系 同样，为了分析林地细碎化程度对农户林

业投入占总收入比重的影响，本文以林地细碎化程度( X) 为解释变量，以农户林业投入占总收入比重

( YI) 为被解释变量，建立一元回归模型。散点图显示，X 与 YI 也呈现非线性关系，即 S 型，故建立具体

模型为:

YI= 164．082X－620．435X2+592．516X3 ( 5)

t 值 ( 2．814) ( －3．593) ( 3．958)

Ｒ2 = 0．821 F= 55．154
由 ( 5) 式可知，回归模型的拟合优度 Ｒ2 = 0．821，说明该回归方程具有较强的解释力; 常数项及解

释变量对应统计量概率均为小于 0．01，说明在其他因素不变的情况下，林地细碎化程度对农户林业投入

占总收入比重有显著的影响。对回归方程求极值得出，当林地细碎化程度介于 0．17 ～ 0．52 时函数单调

递减，说明林地细碎化程度越大，农户林业投入占总收入比重越小; 而当林地细碎化程度低于 0．17 高于

0．52 时，农户林业投入占总收入比重将随着林地细碎化程度的提高而不断增大。
( 六) 林地细碎化、农户投入对林业产出的影响分析

1．模型变量的选择 本文研究采用 C－D 生产函数模型来分析林地细碎化程度、农户林业投入与林

地产品产出量的关系，以全国 9 个省( 区) 2 420户农户的调查数据进行具体分析。本文选择农户林业产

出为被解释变量，具体以不同林产品的产量为衡量指标，以每户林地地块数作为林地细碎化程度的衡量

指标。生产函数表明在一定的技术水平下一定数量投入与其相对应的最大可能产出之间的数量依存关

系，其投入一般包括 3 个方面: 劳动投入、资本投入和土地投入。本文研究通过多次比较分析多个变量

的试算结果，最后选定了以下几个变量作为农户林业生产函数的解释变量: ①劳动投入( LDTＲ) ，选用

每户投入生产的标准工日( 人天) ;②物质投入( WZTＲ) ，选用每户投入林业生产的物质费用( 元) ，包括

种子费用、化肥费用、农药费用以及其他费用;③林地面积( LDMJ) ，选用每户经营的林地面积;④林地细

碎程度( LDXSCD) ，选用每户经营的林地地块数量。
2．模型的建立 生产函数模型的基础模型为 C－D 函数。用 y 代表产量，x1…xk 代表一组投入，则

C－D 函数可以表述为模型Ⅰ:

y=α0x1 β1x2 β2 ( 6)

林地细碎化程度变量通常用农户生产某一林产品所经营的林地地块数来表示，因而它本身并不能

被看作一个投入变量。通常情况下，林地细碎化首先影响规模经营效应。由于 C－D 函数中 βi( i = 1，2，

…k) 代表生产弹性，而其总和为规模弹性。为使该指数与林地细碎化联系起来，建立一个方程将 β i 作

为林地细碎化的函数，即:

βi =αi+γi lnp ( 7)

( 7) 式中，p 代表林地块数。( 7) 式被称为规模函数，将它代入 C－D 函数得到:

y=α0x1
( α1+γ1lnp) x2

( α2+γ2lnp)……xk
( αk+γklnp) ( 8)

对( 8) 式两边求对数得模型Ⅱ:

lny= lnα0+( α1+γ1 lnp) lnx1+( α2+γ2 lnp) lnx2+……+( αk+γk lnp) lnxk = lnα0+Σαi lnxi+Σγi lnplnxi ( 9)

根据( 8) 式，规模弹性 V 可表示为: V=Σβ i =Σ( αi+γi lnp) = Σαi lnpΣγi =γ0 lnp+Σαi，其中，γ0 =Σγi。
模型Ⅱ是标准 C－D 函数的扩展，它可用来研究林地细碎化对规模经济 V 和产出 Y 的影响。其中，

变量 p 只能取正整数。当土地细碎化不存在( 即 p= 1) 时，所建立的扩展 C－D 函数变为它的标准型即模

型Ⅰ。
所要估算的模型Ⅱ有两个潜在的问题: 一是新变量 lnplnxi 或 plnxi 之间亦或它们与 lnxi 之间很可

能存在多重共线性; 二是 C－D 函数所具有的参数少的性质似乎没有在其扩展的模式中得到保留。解决

这两个问题的途径之一是可以加上所有的 γi 都相等的约束条件，即:

γ1 =γ2 =……=γk =γ ( 1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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这时得到模型Ⅲ:

lny= lnα0+Σαi lnxi+kγ( lnpΣlnxi ) ( 11)

显而易见，对应于( 11) 式的规模函数的参数由 Σαi +kγlnp 给定( 在线形规模函数下为 Σαi +kγp) 。
所以，一旦实证研究发现 Σγi 或 γ 小于 0，则认为林地细碎化对规模经济及林业生产产生了负向影响。
规模函数的选择( 线性还是半对数线性) ，则借助于 Ｒ2 及似然值的大小。

3．模型估算结果 ( 1) 模型变量描述。本文实证分析依据对全国 9 省( 区) 18 个样本县农户 2009
年林业经营情况的抽样调查数据。所调查的林业产品包括木材、竹材、竹笋、经济林产品 1( 水果类) 、经
济林产品 2( 干果类) 、经济林产品 3( 其他类) 以及薪柴、非木质林产品共 8 类林业产品; 产出以每户产

量计; 种植面积以每户种植面积计; 物质投入以单位面积物质费用( 元) 计; 劳动投入以每户投入的劳动

日数计。从获取的数据来看，农户主要的林业产出是木材、竹材，而其他林产品产出相对较少。
( 2) 规模函数模型拟合及筛选。在估计各规模函数模型之前，本文先分析实证规模函数模型的拟

合优度即 Ｒ2 以便对规模函数模型做出筛选，主要在线性规模函数和对数规模函数之间作出选择。筛选

结果表明，竹笋、经济林产品 2、经济林产品 3 的规模函数应该取线性，其余皆为对数线性。从 Ｒ2 值看，

除经济林产品规模函数的拟合优度相对较高以外，其他都比较低( 表 9) 。
表 9 规模函数模型筛选结果

林产品 规模函数 拟合优度( Ｒ2 ) 最终选择模型

木材 线性模型 0．135 342 对数模型

对数模型 0．267 122

竹材 线性模型 0．025 012 对数模型

对数模型 0．036 994

竹笋 线性模型 0．676 175 线性模型

对数模型 0．269 619

经济林产品 1 线性模型 0．066 245 对数模型

对数模型 0．095 661

经济林产品 2 线性模型 0．875 314 线性模型

对数模型 数据不够

经济林产品 3 线性模型 0．735 718 线性模型

对数模型 0．667 665

薪柴 线性模型 数据不够 对数模型

对数模型 0．057 076

非木质林产品 线性模型 数据不够 放弃

对数模型 数据不够

( 3) 规模函数模型估算。从对数模型函数估计结果可以看出( 表 10) ，以木材作为目标林产品，在

所选择的 4 个变量中，只有由林地地块数所反映的林地细碎化程度( LDXSCD) 对林地产出构成负向影

响，这与理论预期方向相一致，也与本文所列出的一些学者所提倡的实行集体林地规模化经营的观点基

本一致; 而其他因素( 劳动投入、物质投入、林地面积) 对林地林产品产出的影响均为正向。物质投入所

对应的系数 γ 的 t 值＞2，说明对木材来说，由物质投入带来的正作用在统计上很显著。相反地，林地细

碎化程度所对应的系数 γ 的 t 值＞2，说明由林地细碎化所带来的负作用在统计上很显著。以竹材为目

标林产品时，所选择的 4 个解释变量中，林地细碎化程度( LDXSCD) 对其产出并未构成负向影响，而林

地面积( LDMJ) 对其产出的影响为负向，劳动投入的正向影响最大。林地面积所对应的系数 γ 的 t 值＞
2，说明竹材林面积带来的负向作用在统计上很显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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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10 木材、竹材产量模型估计结果

解释变量
木材作物

系数 γ t 值 P 值

竹材作物

系数 γ t 值 P 值

LDTＲ 0．209 085 1．624 927 0．106 9 0．247 387 1．830 346 0．068 6

WZTＲ 0．316 939 4．187 608 0．000 1 0．002 072 0．022 804 0．981 8

LDMJ 0．219 486 1．952 609 0．053 3 －0．195 99 －2．178 62 0．030 5

LDXSCD －0．334 82 －2．907 7 0．048 9 0．032 924 0．876 812 0．381 6

三、结论与简要讨论

以 20 世纪 80 年代林业“三定”为标志的集体林分权改革，奠定了中国集体林地细碎化的制度基

础。山区复杂地形的自然分割以及分布于不同地段的森林资源质量的差异，加上农村集体林地分权中

的平均主义传统思维，致使以产权和地块分散为特征的集体林地细碎化的空间格局得以形成和发展。
最近一次的集体林权制度改革对剩余集体林地的分户，进一步加剧了集体林地细碎化的程度。大样本

农户抽样调查结果显示，最近一次的集体林权制度改革后，农户林地地块数量呈现出增加的趋势，9 个

样本省( 区) 均林地地块增长 16．12%，其中又以广西和辽宁两省( 区) 户均林地地块增加幅度最大; 河

南、江西、山东、福建 4 省户均林地地块变化并不大; 湖南变化最小。
研究还表明，中国集体林地细碎化过程在最近一次集体林权制度改革之前就已基本完成，但是最近

一次改革之后农户林地地块数量增量并不算大，这说明林权制度改革对林地细碎化产生的影响有限。
从各省( 区) 数据横向比较看，地处山区和丘陵地貌地带以及集体林权制度改革早的地区，户均林地地

块数量明显要多于平原低丘地区以及集体林权制度改革相对迟缓的地区。这也说明，自然地貌特征对

集体林地细碎化产生了显著影响，但是这种影响的程度有一定的空间局限性和时间滞后性。
从农户户均经营林地地块数量、户均林地面积和块均林地面积的统计数据来看，彻底的分山到户进

一步增加了农户的林地规模，促进了农户林地经营规模化水平的提高。由此，在有关林地流转政策的设

计中，要关注农户林地经营规模的现实，不应当盲目鼓励非林农主体参与大规模林地兼并。
数据分析结果显示，集体林地细碎化综合 S 指数最高的都是山区、丘陵省份，平原省份中则以山东

省最低。计量模型估计结果表明，在一定的区间内，集体林地细碎化程度越大，越不利于农户增加林业

投入。但是，当林地细碎化程度低于 0．22 或高于 0．51 时，林地细碎化程度越大，则越有利于农户增加林

业投入。同样，在一定的区间内，集体林地细碎化程度越大，农户林业投入占总收入比重将随着林地细

碎化程度的提高而不断减少，而当林地细碎化程度低于 0．17 高于 0．52 时，农户林业投入占总收入比重

将随着林地细碎化程度的提高而不断增大。这说明，从农户水平上看，集体林地细碎化程度并不与农户

投资林业的热情呈现简单线性负相关关系，相应地，农户林地经营规模化水平的高低也并不与农户投资

林业的积极性呈简单的线性正相关关系。从对农户林业投资意愿问卷调查的统计结果看，资金缺乏以

及林业经营比较效益低是影响农户投资林业的主要因素，劳动力不足也是导致农户淡薄林业经营的重

要因素，劳动力相对短缺与农户经营林地规模过大以及雇请劳动力市场价格过高有直接关系。这意味

着，在农户家庭经营林地的模式下，保持适当规模的林地资源是维持农户投资林业积极性的基础条件，

而适当的劳动力供给和必要外部资金支持是激励农户致力于林地经营的重要政策选择。
农户经营林地细碎化对林地木材产出产生一定的负向影响，而对竹材产出影响不显著。对于竹林

来说，单位面积竹林集约投入水平是影响竹材产出的关键因素，当农户投入能力相对固定以及资金不足

的时候，农户竹林面积大反而会导致单位面积劳动力、资金和物质投入强度降低，进而影响竹林产出水

平。因此，农户拥有的竹林总面积大小并不对单位面积竹材产出量带来显著影响。劳动投入、物质投入

以及林地面积投入对木材产出产生正向影响，其中又以物质投入的影响最为显著。这也意味着，林地分

户经营之后，农户物质投入不足是影响林地木材产出量的重要因素，在今后的配套改革政策设计中，要

十分重视建立农户加大对用材林林地物质投入的激励机制。
致谢: 本文数据收集得到了世界银行技术援助项目组其他专题专家们的大力支持和帮助，在此表示衷心感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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